
 

二 零 一 七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             文 件 S T D C  3 5 / 2 0 1 7  
討 論 文 件   
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 
容 溟 舟 議 員 提 問  
 

“ 二 零 一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為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行 政 長 官 選 舉

日，當 局 租 用 亞 洲 國 際 博 覽 館 (博 覽 館 )作 為 選 舉 後 備 場 地。其 後 傳

媒 報 道，選 舉 事 務 處 在 博 覽 館 遺 失 兩 部 載 有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(選 委 )

及 全 港 選 民 資 料 的 手 提 電 腦 。 截 至 二 零 一 六 年 ， 沙 田 區 的 選 民 人

數 有 3 7 萬 多 名 ， 事 件 涉 及 眾 多 沙 田 區 居 民 的 利 益 。 就 此 ， 請 告 知

本 會 ：  

 

( 1 )  博 覽 館 的 場 地 保 安 工 作  

 

( a )  今 屆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， 由 哪 個 部 門 統 籌 博 覽 館 的 保 安 工

作 ？  

 

( b )  有 沒 有 外 判 予 保 安 公 司 ？ 如 有 ， 其 人 手 及 編 制 為 何 ?  

 

( c )  博 覽 館 有 沒 有 提 供 保 安 員 ？ 如 有 ， 其 人 手 及 編 制 為 何 ?  

 

( d )  兩 部 失 竊 的 電 腦 涉 及 重 要 機 密 資 料 ， 有 沒 有 選 舉 主 任 專

責 看 管 ？  

 

( e )  有 沒 有 安 排 獨 立 房 間 擺 放 電 腦 ？ 如 有 ， 該 房 間 的 門 匙 或

電 子 匙 卡 總 共 由 多 少 人 持 有 ？ 前 一 次 何 時 更 改 房 間 的 電

子 匙 卡 編 碼 ？  

 



 

( f )  據 悉 香 港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因 舉 行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而 拆 除 部 分

閉 路 電 視 鏡 頭 ， 當 局 有 沒 有 拆 除 或 遮 蔽 博 覽 館 的 閉 路 電

視 鏡 頭 ？ 如 有 ， 由 誰 統 籌 拆 除 或 遮 蔽 鏡 頭 的 安 排 ？  

 

( 2 )  選 民 登 記 冊 及 選 民 資 料 提 取 程 序  

 

( a ) 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僅 涉 及 1  1 9 4 名 選 委，為 何 當 日 要 提 取 全 港

選 民 資 料 ？  

 

( b )  該 電 腦 所 儲 存 的 是 選 民 登 記 冊 ， 或 是 更 詳 細 的 選 民 登 記

資 料 ？ 除 姓 名 、 身 份 證 號 碼 及 住 址 ， 還 包 括 甚 麼 資 料 ？  

 

( c )  兩 部 失 竊 的 電 腦 屬 政 府 公 物 ， 還 是 由 選 舉 主 任 個 人 擁

有 ？  

 

( d )  從 選 舉 事 務 處 取 走 選 民 登 記 冊 的 印 刷 本 或 載 有 選 民 登 記

冊 的 電 子 儀 器 ， 有 何 手 續 和 指 引 ？  

 

( e )  選 舉 主 任 下 載 選 民 登 記 冊 到 個 人 電 腦 作 外 勤 之 用 ， 有 何

手 續 和 指 引 ？  

 

( f )  二 零 一 七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， 發 展 局 局 長 馬 紹 祥 車 輛 遭 刑

事 毀 壞 ， 車 內 平 板 電 腦 被 盜 ， 據 報 道 馬 局 長 以 遙 控 功 能

刪 除 平 板 電 腦 資 料 。 博 覽 館 所 涉 手 提 電 腦 有 沒 有 網 絡 遙

控 功 能 ， 以 鎖 定 及 刪 除 資 料 ？  

 

( g )  承 上 題 ， 如 要 使 用 該 手 提 電 腦 的 遙 控 刪 除 功 能 ， 必 須 具

備 甚 麼 條 件 ？ 是 否 必 須 連 接 互 聯 網 或 登 入 作 業 系 統 ？  
 

( h )  政 府 現 時 採 購 手 提 電 腦 和 平 板 電 腦 時 ， 有 沒 有 考 慮 遙 控

刪 除 資 料 功 能 ？  

 

( 二 )  



 

( 3 )  電 腦 及 選 民 登 記 冊 的 加 密 工 作  

 

( a )  載 有 選 民 資 料 並 用 作 外 勤 的 電 腦 及 其 作 業 系 統 ， 有 沒 有

設 定 登 入 密 碼 ？  

 

( b )  該 等 電 腦 硬 碟 有 沒 有 加 密 ？ 加 密 制 式 及 加 密 位 元 數 為

何 ？  

 

( c )  儲 存 選 民 資 料 的 檔 案 格 式 為 何 ？ 其 加 密 制 式 及 加 密 位 元

數 為 何 ？  

 

( d )  選 舉 主 任 透 過 電 腦 存 取 選 民 登 記 冊 ， 是 透 過 專 屬 程 式 ，

還 是 使 用 M i c r o s o f t  O f f i c e 等 常 見 軟 件 ？ 存 取 時 是 否 需 要

輸 入 密 碼 ？  

 

( e )  如 登 入 電 腦 及 ／ 或 存 取 選 民 登 記 冊 時 ， 不 斷 輸 入 錯 誤 密

碼 ， 系 統 會 否 自 動 刪 除 硬 碟 上 的 機 密 資 料 或 格 式 化 硬

碟 ？ 如 會 ， 刪 除 或 格 式 化 的 方 式 為 何 ？  

 

( f )  解 密 匙 以 何 種 方 式 儲 存 ？ 如 何 保 護 解 密 匙 免 遭 盜 竊 ？ 如

儲 存 在 伺 服 器 ， 該 伺 服 器 會 否 連 接 互 聯 網 ？ 如 會 ， 有 何

保 安 方 法 確 保 解 密 匙 免 遭 盜 竊 ？  
 

( g )  如 要 維 修 或 棄 置 載 有 選 民 登 記 冊 、 加 密 匙 或 解 密 匙 的 電

腦 ， 有 何 守 則 或 程 序 確 保 資 料 免 遭 外 洩 ？  

 

( 4 )  事 後 跟 進 及 賠 償 事 宜  

 

( a )  選 民 個 人 資 料 外 洩 ， 相 關 人 員 有 沒 有 觸 犯 香 港 法 例 ？ 如

有 ， 觸 犯 甚 麼 條 例 ， 罰 則 為 何 ？  

 

 

( 三 )  



 

( b )  政 府 有 沒 有 就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購 買 保 險 ？ 保 險 是 否 包 括 選

民 資 料 外 洩 所 涉 及 的 刑 事 及 民 事 訴 訟 開 支 ？ ＂  

 
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的 回 覆  

 
在 二 零 一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，選 舉 事 務 處 職 員 發 現 存 放 在 二 零 一 七

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後 備 場 地 亞 洲 國 際 博 覽 館 (亞 博 館 ) 一 間 上 鎖 房 間

內 的 兩 部 手 提 電 腦 懷 疑 失 竊。選 舉 事 務 處 職 員 已 於 當 日 報 警 處 理 ，

而 警 方 已 將 事 件 列 為 盜 竊 案 並 展 開 刑 事 調 查 。  

 
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高 度 重 視 事 件，並 已 即 時 責 成 選 舉 事 務 處 全 面 配

合 警 方 的 調 查 。 此 外 ， 個 人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亦 正 就 事 件 展 開 正 式 調

查。在 收 到 公 署 的 調 查 報 告 後，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亦 會 責 成 選 舉 事

務 處 全 面 跟 進 落 實 相 關 報 告 中 所 提 出 的 各 項 改 善 措 施 。  

 
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亦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的 立 法 會 政 制

事 務 委 員 會 特 別 會 議 上，宣 布 成 立 一 個 由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副 秘 書

長 層 級 領 導 的 專 責 小 組 ， 邀 請 相 關 部 門 (包 括 保 安 局 、 政 府 資 訊 科

技 總 監 辦 公 室 和 選 舉 事 務 處 )代 表 為 小 組 成 員 ， 全 面 檢 討 這 次 事 件

的 成 因 和 過 程，汲 取 當 中 的 教 訓，並 在 小 組 報 告 中 就 具 體 運 作 提 出

改 善 措 施，包 括 在 處 理 個 人 資 料、資 訊 科 技 保 安、整 體 的 場 地 保 安

程 序，以 至 選 舉 事 務 處 內 部 監 督 架 構 和 程 序 等 的 各 項 範 疇。專 責 小

組 將 在 兩 個 月 內 提 交 報 告 和 相 關 建 議 。  

 
選 舉 事 務 處 的 回 覆  

 
選 舉 事 務 處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，即 二 零 一 七 年 行 政 長 官 選

舉 翌 日，發 現 存 放 於 是 次 選 舉 位 於 赤 鱲 角 的 後 備 場 地 亞 洲 國 際 博 覽

館 一 個 上 鎖 房 間 內 的 兩 部 手 提 電 腦 懷 疑 失 竊。對 於 事 件 對 公 眾 造 成

不 便 和 困 擾 ， 選 舉 事 務 處 謹 此 由 衷 致 歉 。  

 

選 舉 事 務 處 已 於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就 上 述 懷 疑 失 竊 個 案 報 警 處 理，警 方

現 正 進 行 調 查，並 已 將 案 件 列 作 盜 竊 案 處 理。選 舉 事 務 處 正 就 事 件

全 力 協 助 警 方 調 查，並 會 全 面 檢 視 部 門 在 是 次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中 處 理

( 四 )  



選 民 登 記 資 料 的 安 排，以 進 一 步 加 強 有 關 資 料 的 保 安 安 排。由 於 刑

事 調 查 仍 在 進 行 中，選 舉 事 務 處 未 能 披 露 有 關 調 查 進 度 及 有 關 場 地

的 詳 細 保 安 安 排 。  

 

在 懷 疑 失 竊 的 兩 部 手 提 電 腦 中，其 中 一 部 載 有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的 姓

名，並 無 其 他 個 人 資 料。鑒 於 有 關 姓 名 已 經 在 公 眾 平 台 發 放，故 此

並 無 資 料 外 洩 的 風 險。另 一 部 電 腦 則 載 有 二 零 一 六 年 正 式 選 民 登 記

冊 約 3 7 8 萬 名 地 方 選 區 選 民 的 姓 名、地 址、身 分 證 號 碼 及 其 所 屬 選

區 及 界 別，所 有 資 料 已 根 據 政 府 相 關 保 安 要 求 進 行 加 密 儲 存，密 碼

的 設 置 已 符 合 相 關 保 安 要 求。兩 部 電 腦 並 沒 有 儲 存 選 民 的 電 話 號 碼

或 投 票 紀 錄 。  

 
選 舉 事 務 處 亦 於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當 日 就 事 件 通 報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專 員

公 署 (公 署 )及 政 府 資 訊 保 安 事 故 應 變 辦 事 處 。 公 署 正 就 事 件 展 開 正

式 調 查。在 收 到 公 署 的 調 查 報 告 後，選 舉 事 務 處 會 全 面 跟 進 落 實 相

關 報 告 中 所 提 出 的 各 項 改 善 措 施 。  

 

按 公 署 的 指 引 及 建 議，選 舉 事 務 處 已 透 過 電 郵 或 信 件 知 會 所 有 地 方

選 區 選 民 並 澄 清 事 件 的 具 體 內 容，以 提 高 他 們 的 警 覺 性 和 減 低 潛 在

的 損 害 。 約 5 5 萬 名 已 提 供 電 郵 地 址 予 選 舉 事 務 處 的 選 民 已 於 三 月

三 十 日 起 透 過 電 郵 收 到 相 關 信 件，選 舉 事 務 處 亦 由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起

分 批 把 信 件 郵 寄 予 其 餘 選 民。該 信 件 亦 已 於 三 月 三 十 日 上 載 至 選 舉

事 務 處 網 站 ( w w w. r e o . g o v. h k )。 另 外 ， 選 舉 事 務 處 亦 已 就 事 件 致 函

各 政 府 部 門 及 不 同 界 別 機 構 ， 包 括 金 融 、 保 險 、 電 訊 、 零 售 、 地 產

代 理、資 訊 科 技 界 別 等，呼 籲 有 關 機 構 作 出 適 當 措 施，以 保 障 機 構

及 資 料 當 事 人 的 利 益 。  

 

此 外，選 舉 事 務 處 已 提 醒 職 員，就 處 理 選 民 登 記 的 新 登 記 申 請 和 更

新 登 記 資 料 申 請 時，額 外 留 意 有 否 異 常 或 可 疑 的 情 況。職 員 會 就 資

料 不 齊 全 或 可 疑 的 個 案，聯 絡 有 關 申 請 者 澄 清，並 按 實 際 需 要 要 求

申 請 者 提 交 書 面 補 充 資 料。就 有 關 個 案，若 申 請 者 未 提 交 所 需 補 充

資 料，選 舉 事 務 處 一 般 不 會 進 一 步 處 理 有 關 申 請。選 舉 事 務 處 亦 鼓

勵 選 民 登 入 選 民 資 料 網 上 查 閱 系 統 ( w w w. v o t e r i n f o . g o v. h k ) 查 閱 其

登 記 狀 況 和 最 新 登 記 資 料，如 有 任 何 疑 問 或 經 查 閱 上 述 系 統 後 發 現

資 料 有 不 尋 常 的 情 況，可 與 選 舉 事 務 處 聯 絡，職 員 會 盡 力 為 選 民 提

供 協 助 。 如 選 民 懷 疑 身 分 被 盜 用 ， 應 即 時 與 警 方 聯 絡 。  

( 五 )  



 

對 於 有 載 有 選 民 登 記 個 人 資 料 的 手 提 電 腦 在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的 後 備

場 地 懷 疑 失 竊，選 舉 事 務 處 承 認 相 關 的 安 排 確 有 不 足 之 處，並 會 全

面 檢 討 選 民 資 料 在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中 的 應 用、後 備 場 地 的 保 安 安 排 ，

以 及 資 訊 科 技 保 安 措 施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選 舉 事 務 處 亦 會 進 行 內 部 調

查，如 有 證 據 顯 示 有 員 工 違 反 內 部 守 則 或 觸 犯 任 何 規 例，選 舉 事 務

處 會 按 既 定 機 制 採 取 紀 律 行 動 。  

 

選 舉 事 務 處 再 一 次 就 事 件 為 選 民 造 成 的 困 擾 衷 心 致 歉，並 會 妥 善 地

落 實 上 述 專 責 小 組 及 公 署 所 提 出 的 各 項 改 善 措 施，確 保 類 似 事 件 不

會 再 次 發 生 。  

 
就 是 次 失 竊 事 件，我 們 已 經 在 二 零 一 七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立 法 會 政 制 事

務 委 員 特 別 會 議 上 交 待 詳 情，由 於 刑 事 調 查 仍 在 進 行 中，我 們 未 能

提 供 進 一 步 的 資 料 ， 亦 請 恕 我 們 未 能 出 席  貴 會 於 本 年 月 五 月 二 十

五 日 的 會 議 。  

 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S T D C  1 3 / 7 0 / 1 5  
二 零 一 七 年 五 月  

( 六 )  


